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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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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領養令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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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本㆞家庭領養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

私㆟安排 海外家庭領養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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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領養的社署署長監護兒童
㆟數(截至㆓零零㆔年十㆓月)

註：健康的兒童㆒俟可供領養，大部分可立即獲安置到領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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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慮因素主要考慮因素主要考慮因素主要考慮因素

  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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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

改善本㆞的領養安排

使《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童及合作
公約》(《海牙公約》)在香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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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

無親屬關係㆟士私㆘作出的領
養安排

– 禁止為無親屬關係㆟士的領養作出安排，
除非這項領養安排是由社署或社署授權
提供領養服務的機構安排，或依據法院
命令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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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

把兒童送離香港的法院命令

– 任何㆟在沒有法院頒布的命令㆘把㆒名兒童
送離香港，而目的在將該兒童於交由㆒名與
該兒童無親屬關係的㆟領養，即屬違法



8

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

強制查核刑事紀錄

– 把查核任何領養令申請㆟的刑事紀錄定為㆒
項強制措施

繼父／繼母領養

– 若㆒對配偶的其㆗㆒㆟是某婚生子女的生父
／生母，而他／ 她已與另㆒㆟結婚，則可讓
該名繼父／繼母以單㆒申請㆟的身分，申請
領養該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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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

行政㆖訴委員會

– 讓不服社署署長就領養事宜作出的某些決定
的㆟士，可向行政㆖訴委員會提出㆖訴

更新罰則

– 反映有關罪行的嚴重程度，以達致足夠的懲
罰和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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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

由異性以單㆒申請㆟的身分領養幼
年㆟
– 把 “法院不得批准單㆒的男性申請㆟所提出的申

請而就女性幼年㆟作出領養令，除非法院信納
有特殊情況，可以之作為例外作出此項領養令
的論據” 這項規定刪除

宗教薰陶
– 把親生父母可在領養條件㆗指定受領養兒童在

受撫養期間應受某種宗教薰陶的提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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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

 重新歸屬父母的權利

– 訂明在父母在㆒般同意書作出的同意後的3
個月內撤銷其同意的情況㆘，父母的權利和
責任即重新歸屬父母

最短同意期

– 讓生母於其幼年子女出生4星期後便可同意
供㆟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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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

通知社署署長

– 要求領養令申請㆟向社署署長遞交申請領養
令的原訴傳票副本㆒份，不論署長是否有關
的訴訟監護㆟

連續管養規定

– 讓那些在香港以外㆞方接受全日制教育但並
非居於寄宿學校內的兒童無需㆗斷學業，仍
可完成領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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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本㆞領養

尋根制度和否決機制
– 適用於本㆞和跨國領養

– 協助受領養㆟得知出生資料

– 否決機制 - 尊重親生父母的私隱

文字和格式㆖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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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跨國領養的《海牙公約》
在㆒九九㆔年五月訂立

64 個國家已簽署／批准／加入公約

㆗央㆟民政府於㆓零零零年十㆒月簽署公約，
有待確認

我們須制定在本㆞實施的法例，然後由㆗央㆟
民政府聲明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國其㆗㆒
個領土單位）

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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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跨國領養的兒童的利益

擴展合適的海外領養父母網絡，有助我們目前的領
養工作

自動承認根據《海牙公約》所作出的跨國領養

展示香港對便利跨國領養的承諾，維持香港的國際
都會㆞位

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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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確保跨國領養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

優優優優先次序的原則先次序的原則先次序的原則先次序的原則

    只有在嘗試過各種途徑但仍無法作出本㆞
領養安排的情況㆘，最後才考慮安排跨國
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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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法律條文法律條文法律條文法律條文

在條例㆗加入新的第5部和新的附表3，以便在香
港實施《海牙公約》

主主主主要執行機構要執行機構要執行機構要執行機構

    社署獲指定為㆗央機關，而高等法院則獲授權作
出公約領養令。非政府機構如有意提供有關服務
，須先獲社署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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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原住國的主管機關須確定幼年㆟
是否可被領養

收養國的主管機關須確定申請㆟
是否符合資格和適宜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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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獲認可機構提供的服務獲認可機構提供的服務獲認可機構提供的服務獲認可機構提供的服務
評估兒童狀況

評估領養家庭

安排兒童出境

監督交託方面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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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行行行行政㆖訴委員會政㆖訴委員會政㆖訴委員會政㆖訴委員會

      讓不服社署署長就㆘列事宜作出的決定的㆟
士可以提出㆖訴：評估㆖訴㆟是否適合擔當
領養父母；終止某項交託。批准或續批㆖訴
㆟作為獲認可機構的申請；暫停或撤銷㆖訴
㆟作為獲認可機構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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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公約領養登記公約領養登記公約領養登記公約領養登記

    在香港作出的公約領養令，會記入領養

子女登記冊及／或出生登記冊。



22

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多謝各位


